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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愛爾蘭首都暴亂

(
布筑梦杜號舊母艦 

餘
被
灘
頭
拆
作
廢
鐵
一
兩％
巷戰二人斃命

，
月
內
赴
北
京

基

辛

德

率

旅

行

團

 

一*

4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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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
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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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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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届
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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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思
氏
零

F

-

b
@

上
三
亂
1

蜀i
i

i

鬱

s

一
萬
啬
將
於
犷
方
下
旬
相
勘
朋
墜
憐
澀
做
海
逮
排
匿
年
訪
華
9
-
M
^
$
5
,

 

7
-
:
該
社
长
誚..
更
辛
格
此
次
訪
北
京
的
計
制6
已
曜
理
得
中
崇
兩
政
府
的
同
意
。 

一；

《
莱
格
之
约
於
七̂

!
h
苇

：
日
蓮
問
驴
足
，
曾
速
中
國
總
继
周
恩
來
進
行
秘 

，周
氏
曾
還
請
匿
臣
院
明
年
五
月
底"
前
訪
奉e

情
任
亦 
r.
接
納
。
一 

:
直
•
 :
責
泰
班
亜
薬
裁
■
瞬
現
源
指
垂
格
觀
士
及
旅
行
一B

旅
本
月
內
赴
訪
北
京
， 

預
先
舞
備
其
未
來
的
訪
華
工
作
：

:
舉
漂   

■
囁
宣
佈
学

《
台.北
藤
透
無
電)
前
爲
加
拿
大
航
空
一
(
双
壁
發
斯
特
実
聯
社
電)
據
此
間
軍 

nl
艦
的
胡
納
芬
杜
舟

-\>
現
在
台
溜
南
部
高
雄
事
報S
，
北
愛
街
首
都
咋
發
生
暴
乩
，
英
率 

麻
開 

.ini
被
拆
除
作
麟
断
，
用
。 

曾
與
游
擊
隊
展
開
街
一
頭
槍
戦
，
歷
兩
小
時6

"18

圈H
I

^
7
1
i

，@sn

g1
sia
s
*

尹
昼

B
，

:

--/•■

。

•■•'.

該
噂
邁
八
千
順
位
的
舊
毋
證
，
已
山 

該
報
吿
式
謂
：
在
城
朿
大
主
教
徒
聚
居 

:
^
(
.
譯
音)
鋼
纖
公
司
拆
除
百
分
之
四
十 
地
區
的
槍
戰
中
，
曾
擊
艦
兩
人
，
英
軍
能
無 

等

公

可

警

省

：世
項
拆
除
母
艦
的 
傷
亡
。

工
整
預
 

?1
.1,臂

後
完
成
。 

一 

城
內
一
根
建
店
放
咋
晨
四
時
許
發
生
火 

5.-内

加•
睿
藩
■

嚴
艦
售
給
美
國
一
家 
災
焚
隅
後
，
一
羣
民
衆
齋
集
警
局
門
前
杭
議

「
二

am

道
舞
弁
慈
紀
行
，複
漆
尊
給
B
本
的
公
司

7

1

;
!
;

，；

：

：
:

-..;.
，.鹿
即
引
起
巷
戰 
，
恐
怖
份
子
相
信
悬
掲

11  

r
産
公   

9<黄6
灣
公
司
合
伴
經
營
，
計 
的
穏A
蘭
共
和
軍
隊
員
，
句
英
軍
投
擲
餓
釘 

制
拆
除
他
廢
晚
七
於
三
月
廿
日
山
日
毕
用
拖

：e

彈
及
燃
燒
弾
，
當
英
軍
還
擊
時
，
槍
就
幷

•
票

一
即
擴
大
，.事
後
英
軍
進
打
按
戶
檢
查•
搜
獲

輪
移
至
高
傩
隅
的
義
滋4
;

.東
或
止
司
發
手
人
又
稱•
該
艦
最
後
的 

定
價
爲
每
噸
値
八
十
匕
元
。
一

，，.
:/■
■■■•■■,;

".■.■■

一.械
庫
。

多明尼加駐委領事 

隱居四日被傳標蓼

1

甫韓政治犯大逃亡

北京代表團訪法南 

參
觀麻
牲式
痛機
廠:

瀬$
&
『房屋部長昨遭弾劾

C

加
心
卡
斯
美
聯
社
電)
駐
此
間
委
內 

(

-t:
魯
焦
美
叫
祉
電)
北
京
政
府
代
表 
瑞
拉
百
都
的
多
朗
尼
加
德
領
事
化
麗
斯
夫
人 

團
訪
問
法
國
期
附
，一昨
曾
在
此
間
南
部
土
魯
一
，
神
祕
失
踪
，
現
巳
由
標
歩
事
件
，
轉
爲
自 

斯
城
參
觀
康.科
声 

«■-
囁
射
客
機
及
歐
洲
旳•
動
隱
居
的
微
妙
情
况
。 

雛
型
空
中
巴   

-t:
巾
良
巨
機
，
但
對
於
中
國
使
化
®
斯
夫
人
，
五
十
六
就
，
經
過
四
日 

館
官
員
昨
星
期
日
生
度
經)
百
卅
五
里
趕
程 
失
踪
後
，
直
至
十
星
期
日
已
被
發
現
住
其
柏

一
華佥
親
當*
蜃
器■
盜
蓬 

読逝第尊碧爲
曆
的
安
排
工
作
一 

s

匸
謳
奪
断
好
紅
雰
麗
裟
談
話®
.

行
，算
 

「與

中

肥

年

則K

:-
寸
齢
就
聲
的
日 

誌 e
l
l
 聲i
參 

，
基
务
格
欠
稱
：
他
將
訪
唔
總
理
崗
恩
來. .

《
漢
城
羨
聯   

*r
電
)
南
億
國
民-K

倉
通 

.
過
向
麻■

^-■■
庵
吳
淸
孫
《

91 
音
，)
提m
之
彈 

$

B

e

il 美
月
二
卡
三

”器
 

一
资
诒
犯
反
馭
、
殿
滅
四
干
三
名
獄
吏
及
居
民 

一

套

等

：

」

•

一 

...1
魅
警
霊
警
弥
皇
允
六
二
年
軍
學
 

豆
政
以.如一，■
一
二
位
;/:N̂
®■
/
瀆
國
民
大
會 

通
简
那
如
；％
育
瞅
星
标
肃
標 
譚
音)
於 

三
九
太
九
姓
四
氏
禮
駅
朔■
■

。- 

焉
干
逹
尸
鑿
局
一 

1
1
1

— 

:
逢
孫1

$

^

^

«

露
瞥
开
 

冨
摩
痰
部
年
标
，宜
罂
毋
鳥
F
堂
紛
八
萬 

。青
亞
洲
人
十
新
於
本
知
什
七
日
特
別
戶 
調 

查
一
時
接
受
調
査
、，
幷
觥
需
汰
缴*
 

可
「
丙
映
吸
麥
悪
，■
併
在
遍
干
達
的
所
有 

一■.
洲
人
，遇
第
百
動
而
戶E

敘
杳
局
朝
到£ 

「
二
該
部*
岳
帆
，
他
如
配
洲
居
民
不
向
巨 

口
調
杳
局
網
吿"
即
將
喪
失
其
在
烏
干
達
的

•.-
;:,畠 
一：:
 - 

宀
;;:才
  

<1
:...
:--:

會
晤
該
團
領
縛
人
汲
現
任
對
外
貿
易
部
長
白
一
文
寓
所
安
全
如
常
。

向
國
磋
藤
吐
田
浙   

X.
何
，
則
仍
保
持
鋮
，諱
丁 

警
察
局
長
伊
齊
華
里
亞
，
初
時
未
曾
發

莫
如
深
。 

戶:

二

， 

二
表
譚
細
報
告
，
僅
謂
化
噸
斯
夫
人
决
晨
早
五 

.
該
代
表
團
略
通
無
抵
此
間
法
國
南
都
，
：
時
在
其
寓
所
出
現
，
此
案
修
外
交
部
處
理
。 

立
即
橫
過
通
勒
霆
爵
，
逢
觀
承
造
英
法
兩
一
「
化
龍
斯
夫
人
於
兩
年
前
與
丈
夫
離
居
， 

國
建
康
和
声
咲
鼾
磁
的
喪
造
厳
，
群
細
考
究
一
九
八
九
年
就
任
委8
 總
領
事

■<>• 

覇

式

噴

的

巨

機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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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二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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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l^e^w
1w
w
ew
elw

w
w
w
w
w
w
w
w
ew
*e*w

w
w
®
®
®
w
******

侶
衛
出
比
項
一

响
。匹
至
証
謎.歳
正
，
再

而
題

”他
汁
亦
未
算
目
歟
麟
和
隹
网
的
消
息

Z
間
已
布
直
換
的
現
就e
中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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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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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裡
聲
密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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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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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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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
禱
图
基
来
格
爲
匿
臣
而
國
家
安
金
主
要
顧
間 

」
，£

喘1

豁

順

羣
.

鼠
 

「
鄭
垂
自
佈
其
計
數
證
一
華
之
行.。

一「
一
」 

:
一阿W
巴龙亜代表/ 

:
：將
辯
護
北
京
立
塲
，
：

:;̂

一—l
6ŝ

i

■vT
Ki

一

(.
華
施
頓
受
期
計
電)
美
國
總
統
匿
臣
於
昨
晚
簽
昼.
項
執
行
命
歩
，
首
次
準
備
使
用 

嘗
帆
灯
叫
零
未
肉*"
迫
使
美
國
東
西
兩
匿
碼
頭
工r
紹
朿
至
目
性
裡
工
。
二
.

、 
匿
眩
並.制
派
一 r

五
人
委
員
會
專
理 
該
案
，一由"
丹
耐
大
學
法
學
院
院
長
凱
斯
尊
担
任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.毛
写
 

海
季
八
元
一
七
毛
宝. 

华
年
十
六
元
五
乎
 

^

2s^!一一^

iK 
* 債 ŝ̂ 安目力 裹

主
任
委
員   

<>.
.■

 .<
  

派
輙
<
月
二
元
五
翥 

N
m
 七
一
兀
五 I
 

;
*

*■ 

十
、
痛 
元 

全

年

三

十

元

，
有
關
大
西
洋
及
太
平
洋
東
西-兩
岸
碉
頭
工
人

审
*

n

日

1E. 叱
躍
一
耳
收
言
人
紫
明 
«.'塲"
在一

該
委
員
、會
將
摘
期
日
向
鼠
臣
總
統
提. 

商
議
之
報
吿
。
.竇
「
.
」
」

瀛i  
阿
爾
巴
鳩
亜
代
一 

一 
政
策
演
講:
>i
阿
國
问
亠 

高
温
度
六
十
小.低
温
我
四
刷

”
^
俯

代

表

黄

油

手

- 

蘇生浦筋洞1

言順援北越爭W
影
响
力 

二
一
」(
香
港
路
噂
電
)
蘇
遡
埃
政
府
主
席
；

：蘇
主
席
又
指
斥
美
國
通
用
各
種
政
治
的 

極
高
售
間
接
抨
擊
市
國
及
聲
言
繼
個
国
至
段
對
仪
螫
但
未
.曾
案
看
統
對
 

北
越
。 

準
備
訪
華
的
釘
副
。

^
^
i
l
i
:
1
!
|
|

—̂ 

^

^

i
i
i

—
—̂

—î
i
;̂.L1I1̂
 

i
l
l
i
l
s
 î
 

—i
n
 

修
正
生
義
和
武
斷
主
義
票
礎
的
二
切
敵
對"
蚤
部
撤
混
及
終
您 

此
項
論
調
已
引
起
外
傳
蘇
主
席
欲
利
用 

产

刁

木

用

 

聯
對
北
制
的
影
"I»•K

莫
斯
科
路
滿
社
電)
窯
精
理
高
士
堅 

&
耻
縫
辯
戰
，採
.昨
外
國
陛
所
反
札
亞
，

»-
衣
誰
盗
四
日
，
然

:
貝*一

匿
臣
暮
•痴.叔
羅
里.
達
州
床
假
數
週
後 
昨
晚
在
妣

60
會
謳
辟
，
表
决
决
定
首
推
沙a
 

，
於
昨
晚
返
囘
白   

XV
只
幾
分
鐘
，
即
簽
署 k
 
爲
主
席
。

項
命
令
：

/.
<..
"- 
产
；
， 

埃
及
副
總
統
夏
非
表
示•
三
國
元
首
推

臬

天

塩

問巴黎

一 V;- 

垸   

M.
M... 后多年願望

:

鹿
同
瞧
及
變
斐 

磨
魂
週
北
涼
的
盥
漢
一 

領
銜
提
案
？
主
張
開.

• "  

r.
  

--r;
  

<;.
  ,  

1:'
  ."  

r.
  

??:  

:/.
  
'"..:  

.-
 .
  

.:-n

  

'f":
   

-•-
  •
 ■•
  - 

政
府
取
得
中
国
席
位
、

零

售

每

份

二

•
毛

五

一

他
指
出
，
假
如
够
頭
工
人
一S

續
罷
工
，

站
沙3
5
E
席
後
，
立
即
研
究
三
國
目
前
軍

"
」女
回
案
合
髅
祉
瞅M

本
裕
仁
皇
等
一 

存
人
a
於"
末
相
装e
家
訪
間,
裕
仁
天
皇 

/

於
左
十
柄
祀
背
次
前
街
欧
洲
旅
行
時
，
訪

必
將
危
及
國h
安
全
广
並
傷
皮
航
務
工
業
，
事
情
况
同
題
。 

進
而
影
响
美
國
與
亂
外
間
的
貿
易
，
商
業
及 

阿
拉
伯
共
和
聯
盟
於
八
月
二
十
日
由
三 

業
。:
『 

國
兀
首
共
同
證
訂
，
並
於
九
Za，H
正
式
組 

:

俟
委
員
會
偃"
報
吿 *
・
匿
臣
将
决
定
成
。
•年

詩
省
長
訪
問
倫
敦
，

一
ary
  "
麻

;
e
 

b

.--V.:逸  ^
»
 

T

:.:.
  ・  

:<a:o
  

:::.c

」

現
年
七
十
滅
攸•日
本B
 偕
六
十
八
懺
的 

重
斤
及
野
门
人
貝
，
乘
野
一
架
日
本
航
尊
公 

广
"
蘭
*
就
冗
剣
喉
叫M
金
蛇
布
曾
賽
爾
飛
抵

是
否
笹
行
扒+
天
黑 
IE''
罷
工
法
令
。

n
宮
新   

*-- 
秘*
看
格
勒
指
出
，
匿
臣
總 

統
将
依
娜
锹
當
而
專
對e
«
h 
的
影

16
， 

然
後
决
定#
否
下
聲
出
止
東
西
兩
岸
碼
頭
工

51

.

,-<丁1 ."
"■..

，昨
日
透
露
决
再
競
選 

「.
了(
倫
敦
加
原
大IB

電
〕
卑
詩
省
省
長
班 

納
於
上
週
未
前
往
英
國
訪
問
，
他
於
昨
晚
在 

倫
敦
向
記
者
表
示
，
他
將
再
度
競
選
下
屆
兩 

年
任
期
之
卑
詩
省
省
長
。

，班
納
現
年
七
十
一
歲
，
曾
任
省
長m
 溺 

十
九
年
，
一 度
曾
謠
傳
他
將
退
休
，
但
他
在 

此
間
强"調
，
此
非
其
最
替
詈
次W 
省
長
身
份 

'
訪
間
英
國,
他
將
四
度
競
爭
省
長
，
幷S
 度 

訪
冊
英
倫
。

適
間
訊

@':
丁
言
之:
:
'
「
,
- 

( 

仁
天
皇
以
私
人
性
質
訪
間
法
國

」s

..u
.vf
謳

洒

請

人
罷
匸
專̂

$
  

2:，.; 

阿拉伯斬盟昨會議 

，輝
及
票
首
任
主
席
； 

《
開
羅
窓
雕

■*£:-■

二
中
東
Iff報
導
，埃 

及
總 

6«
沙
蟻
日
於
恥
晩
被
選
爲
首
任
阿
拉
伯

J
何
法
國
蛇
統
龐.比
由
仍
解
升
國
宴
疑
待
日 

*

天
嵐
。产
三
《
二

二

 

^

讦
鬱
  

>

 詠
中
：
一
丁
軽
巴
齋
行
細
爲
成
渝
代
社
證
問
，
他
主
要
將 

回
顧=
f
法
國
悠
久.的
歷
史
，
並
達
到
皇
后

尊
；"

十
修
正
主
行 

可
準
融
一 零

、「
員

共
和
聯
盟
主«

•.

施
次
的
訪
問
，

;

■

宫
中
毋
出
直
京
一 
生
從
大
雕
開
過

块
及
，
敍
利   

85V
及
利#
亞
三
聯
盟
國
於

A<5̂
1 •̂

^

*<^^ *̂
^

„

电
勲
屈
一第

，、七
忆
；
「
二H
㈢

7
/
3
;
*
，
「-
^

，G

4
扌?

*̂
-̂
^̂

云
訊
：
单
特
省
也
力
公
司
二
干
四
仃
各 

信
工
於
昨
日
開
始
冊L
，
勞
工
湖
長
在
保
持 

立
即
提
/II 警
吿
的
，
ny 如
道
力
公
司
在
工
处 

不
返
囘
丄
作
樹
位.
將
受
到
嚴
厲
處
分 

杳
保
特
指
出 
核
項
電
力
公
1.1 鳳
下
的 

闽
際
兄
弟
化
工
工
會
會n
直
施
仝
實
件
罷
工 

，
18 於
非
法
。

查
保
特
要*
咳1
作
工
席
公
lji--l 表
示
， 

由
於
該
頂
髭
工
!}1: 
件
違
背
法
律
，
所
有
伍
工 

應
立
即
返
囘
工
作
。

神
經
女
第
二
次
跳
橋 
一 

巡
巡
警
牽
衣
救
嬌
娃 

(
为
訊)
本
埠
一
名
獅
門
橋
的
巡
巡
警 

警
貝f
上
週̂

淸
設
救
下
一
名
企
圖
從
橋
上 

跳.卜
的
十
七
微
少
式

簪
寮
刖.
・
免
乃
歐
特
巡
巡
口
技
住
一
名 

路
過
該
橋
的
人
十
協
助
下,
將
核
名
女
可
抓 

住
救
下
的
，

愛
乃
歐
特
是
在
午
俠
過
後
滅
現
核
女
子

周
一
站
在
離
地 
尺
高
的
橋
樑
上
欲
跳
下
一
百
五 

"

一
十
尺
下
的
何
流
跡
抓
住
她
的
衣
服
而
阻
止
其 

橋
自
殺
。

受
到
極
厳
一 

工
會
採
取 

竹
首 

).1?; 檢

,

法
律
行
動
將
 

III 

察
日
俄
局
决
定
。

此
爲
核
女
子
在
獅
門
橋
上2

第
二
次
企 

圖
自
殺
首
次
是
被
曾
名
駒
警
敘
囘
的
，
她
曾 

被
送
往
婚
to
接
嗤 
ililll
經
的
治
療
。 

國家公園出現野熊 

兩声年被咬傷嚴重 

(
里
華
斯
篤
訊)
此
間
兩
人
在
格
蘭 

:1: 

亜
國
家
公
tel 被 
一 頭
灰
色
熊
噬
傷
。 

這 
yti
熊
可
能
就
是
上
次
將
一 
名
美
阈
遊 

客
咬
傷
的
同 
隻
熊"

住
關
格
H1
鎭
十
九
歳
的

11
恪
小
姐
yJ-l
及 

同
部
被
嚴
狼
一
咬
傷
，
但
她
仍
行
走
二 

111
半
到 

I

家
峰
院
求
救
，
砧
間
韻0
的
愛
研"
雷
， 

廿

1

歲
也
被
咬
傲,
情
况
位
險
，
均
已
被
送 

化
嘗
院
救
治
巾
。

他
們
是
住
咳
公
is!
內
的
只
洛
小
徑
行
走 

時
被
熊
攻
酔
的
， 
h)
正
是
调
次
美
国
遊
客
被 

噬
出
的
同 

.,-. 
地
點
。 

… 

， 

該
頭
熊
現
正
被
搜
索
屮C 

住宅火災焚斃三人 

母親兩兒慘葬火海 

(
錦
碌
境
訊)
此
間
拓
碌
雌
靴
士
特
區 

的 
一 名
廿 
一
歲
姉
人
用
其
潮
名
小
孩
被
火
烧 

死
在
家
中
。

錦
碌
埠
騎
警
隊
稱•
軟
名
妳
女
及
三
個 

冃
大
的
女
兒
，
卜A
個
月
大
的
男
孩
是
被
發 

現
死
在
樓
上
，
廿
七
歲
的
父
親
則
S#
1E 受
灼 

傷
，-1

送
往
皐
家
海
出
濱
院
救
治
中
。 

住
在
棲
卜
的   

>1 
一 名
男+
則
安
全
逃
出

»
詩
省
三
人
過 
|«
委   

H
 

會
主
委
派
克
指
出
，
該
工
會 

自
六
月
卅
日
結
束
建
照
件
循 

環
罷
工
後
，
省
政
府
將
卜
令

工
作
崗
仪
、
但
工
會
農 

府
命
令
，
因
而1
全
属 

谴
工
。

他
並
謂
，
省
政
府
酸.項

返一非命
令
自
通
過
後
，
口
前
仍
然

有
效U調

解
委•
會
將
分 

811 通
知
匸
會
及
施
力 

公
司
、厦
方
限
行
調
解
會
商
。5

會
時
，
1:
會 

一
要
欣
因
勞
工

阳
力
公
巾
常
局 

111 席
關 

常
局
則
缺
席 
工
會
指
ill
， 

反
對
調
解
咨
口
會
一 

二
千
四
百
名   

■'&.-
工
於
昨 

4
全
面
罷
工
。 

，̂

，八
時
開

，在省輪渡出世男婴 

榮獲終生免費搭船 

C

雲
訊)
於
今
年
九
冃
在
即
詩
省
渡
輪 

上
出

111:
的
一 
名
雲
埠
男
嬰
，
獲
得
終
生
免
世 

乘
坐
渡
輪
的
優
待
。

，該
名 
E•
個
冃
大
的
男
嬰
將
於
週
三
由
其 

母
親
帶
領
，
在
域
多
利
皇
后
號
渡
輪
上
由
本 

省
高
速
公
路
成
長
巴
動
發
給
冉
生
免
费
乘
坐 

渡
輪
証
明
文
件
。

省
政
府
渡
輪
公
司
激
管
人
史
屈
福
表
示 

，
該
爲
十
一 
年
來
第
一 
次
在
渡
輪
上
出m
的 

嬰
兒
，
因
此
我
們
將
給
予
微
待
。

頒
發
証
件
儀
式
後
，
該
刃
融
出
III
心
的 

所
有
船
国
均
同
聚
殮
慶
祝
。

該
男
娶
在
其
父
母
前
往
雲
髙
凍
爲
旅
行 

時
出 
IU:。-

:
:

，

—棄病嬰在垃圾桶內 

母親被控殘忍謀殺 

一(
都
期
度
加
拿
大
社
用)
此
間
一
名
十 

七
個
月
大
的
嬰
兒
被
發
現6

在
史R
保 

1,6
夫 

購
物
中
心
後
向
之
垃
圾
箱
內
，
其
三
十
四
識 

的
母
親
已
被
控
謀
殺
罪
。

瑪
蘭
金
實
曾
於
早
先
被
控
忽
視
般
兒
死 

亡
罪
，
但
稍
後
又
被
控
謀
殺
罪
。

該
男
必.
卡
倫
曾
儘
有
大
腦
癱
瘓
病
症
。 

金
寶
太
太
用
警
方"
示
，
她
將
男
冊
放 

在
購
物
推   

31-1
中
後
送
入
銀
行
內
，
fLl
發
現
被 

人
抱4
•

後
經
該
媾
物
中
心
垃
圾
收
集
人
將
垃
城 

桶
送
上
卡
車
時
，
務
現
股
平
常 
,|i
，
打
開
才

該
地
消
防
隊
主
任
济
賀
拉
表
示
，
這
埸 

火
警 

££
起
於
客
鷹
，
起
火
原
因
是
犬
香
烟
引 

起
的
，
常
時
臂
行
人
欲
ilsA
屋
内
抓
救
骸
名 

姉
人
及
小
孩1,
但
因
火
纺
太
大
而
作̂

。 

/
獨匪械刼銀行逃走 

兩職員尾追擒刼匪 

(
窶
飢)
此
間
位
於
敦
士
苗
街
那
華
士 

高
沙
銀
行
兩n
山
納
义
，
於
上
週K
被 
一 名 

知
鹿
掠
去
二
九 
伍
元
後
，
舍
力
將
其
拘
拙
。 

設
名
印
虎"
以
手
槍
成
脅
一 
名
出
納
員 

，
然
後
將
銀
公
入
一 
紙
袋
逃
去
。

事
後
該
兩
厶
職"
即
追
核
細
匪
通
過
銀 

行
附
近
的-
條
巷
內
，
其
中
一
名
職
員
1H1機 

豬
囘
刼
鹿
手
中
的
錢
袋
。 

— 

他
們
•
直 
is
着
联
名
劫
匪
到
固
關
胡
街 

時
，
遇
着
一
情
路
過
的
警
車
，
該
制
匪
才
束

手
就
總
。

羅
勃
生
，
三+ 
歲
，
以
持
械
搶
刼
处
人
一

1h.

・

X

工罷昨工電詩卑 

工罷法非爲官長工勞


